
P 1 

 

 

 

 

 

 

 

職業英語培訓資助計劃 

（內部特設英語培訓） 
 

申請指引 

 

職業英語培訓資助計劃旨在幫助在工作上有需要運用英語的僱員，透過參與培

訓及參加指定的國際商業英語考試，達到其相關工作類別所需的職業英語水平。 

 

由二零零五年一月一日起，資助計劃將集中資助由公司為其僱員託辦的內部特

設英語培訓課程及參加指定國際商業英語考試的費用。 

 

資助額相當於僱員參加英語培訓課程費用及考試費用的百分之五十，並以三千

元為上限。申請如獲批准，職業英語運動辦事處將先以書面通知申請公司已獲

預留的資助金額。資助款項將於僱員修畢培訓課程並在指定的國際商業英語考

試中達到所需的最低基準後，發放予申請公司。 

 

資助計劃概要 

 

在提交申請前，申請公司須先向職業英語運動辦事處提交一份課程簡介，說明

擬申請的內部特設英語培訓課程。簡介內須清楚描述培訓機構如何為該申請公

司設計有關的英語培訓課程。每個培訓課程只接受一間公司的申請，並限由該

公司的員工參加。如提交的培訓課程資料齊備，職業英語運動辦事處將在二十

八天內回覆該申請公司有關培訓課程是否符合職業英語課程的準則，而符合準

則的培訓課程將配以批核編號。申請公司只可利用獲批核的培訓課程申請資助。 

 

 僱員須由所屬公司以公司名義提出申請，資助款項將發放予有關公司而非個

別僱員。 

 

 公司須於擬申請資助的培訓課程開課前提交申請，而擬申請資助的培訓課程

須在申請日期起計三個月內開課［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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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申請資助款項只包括：課程費用及考試費用。 

 

 每名僱員只會獲資助參加一個內部特設英語培訓課程、考取一個英語會話基

準及一個書面英語基準（請參閱《香港職業英語基準簡介》），有關課程及考

試須於一年內完成。 

 

 申請公司必須提交全部所需文件，包括獲提名的僱員達到所需的香港職業英

語基準的證明書，並由公司在培訓課程開課日期起計一年內提交、以申請發

放資助款項。(如有需要，申請公司可代僱員向職業英語運動辦事處申請因重

考延長申領期限。) 

 

 

申請資格 

 

在提交申請時，公司所提名的僱員必須符合下列所有條件： 

 僱員必須為香港居民並擁有香港居留權、或香港入境權、或有權在香港逗留

而不受任何逗留條件限制（即香港身份證上有“A＂、“R＂、“U＂或“***＂

字樣）； 

 

 未曾就同一課程及／或同一考試取得任何公帑資助，例如並未就同一英語培

訓課程及／或同一國際商業英語考試，獲得持續進修基金撥款資助培訓課程

及／或考試的費用； 

 

 每人只可於職業英語培訓資助計劃獲資助一次。如僱員以往已成功取得本計

劃的資助款項，則公司不得再次為該僱員提出申請。 

 

 

申請預留資助款項詳情 

 

申請公司須遵照以下程序向資助計劃申請預留資助款項： 

 

1.  選擇合適的培訓機構及／或英語培訓課程。請注意，資助計劃並無舉辦任何

培訓課程或考試。［備註 2］ 

 

2. 從指定的國際商業英語考試中，選擇擬參加的英語會話及／或書面英語考試

（請參閱《香港職業英語基準簡介》。如所選擇的課程包括書面英語及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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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話兩個範疇的培訓，僱員須參加書面英語及英語會話兩個範疇的考試。僱

員如只修讀其中一個範疇的培訓課程，則只須參加該範疇的考試。［備註 3］ 

 

3. 將填妥的申請表格連同參與培訓僱員的香港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及其他所

須的證明文件郵寄或親身交回︰ 

 

九龍灣宏光道 39 號宏天廣場 17 樓 1702 室  

職業英語運動辦事處 

 

收表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下午一時  

下午二時至下午六時  

(午膳時間為下午一時至下午二時，  

辦事處暫停辦公。 ) 

星期六、星期日及  

公眾假期  

休息  

 

（請注意，職業英語運動辦事處將不負責任何郵遞失誤。） 

 

 （申請表格可於職業英語運動網站上下載。） 

 

（如有需要，請自行影印申請表格。） 

 

 

向申請公司發出批准申請通知書 

 

 如申請公司提交的資料齊備，職業英語運動辦事處將於收表日期起計的四星

期內向申請公司發出書面通知，讓申請公司得悉其申請的結果或進度。如申

請獲批，有關的通知書上將列明已獲預留的資助額。 

 

 如申請公司提交的資料不完整、不清楚或文件欠齊備，職業英語運動辦事處

會要求申請公司作出解釋或提供補充資料，審批申請的時間可能會因此延長。 

 

 申請公司如在上述時限後仍未接到任何書面通知，請致電職業英語培訓資助

計劃查詢熱線：2186-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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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發放資助款項詳情 

 

 申請發放資助款項必須於培訓課程開課日期起計一年內提出申請。僱員須達

到其工作類別要求的最低基準才可獲發資助款項。 

 申請公司必須向職業英語運動辦事處提交列於批准申請通知書上『遞交文件

清單』所需文件，以申請發放資助款項。所需遞交之文件一般包括： 

 

正本文件 

- 申請發放資助款項聲明書；及 

- 課程費用及考試費用的正本收據（收據上付款人名稱必須與申請表上的公

司名稱完全相同）；及 

 

副本文件 

- 個別僱員成功修畢有關課程的證明文件（如修業證書、出席證書或由培訓

機構蓋印證明有關僱員已成功修畢課程的信件等）（文件上的公司名稱須與

申請表上的公司名稱完全相同）；及 

- 顯示個別僱員已達到其相關工作類別所需的香港職業英語會話及／或書面

英語基準的成績單或證書（成績證明須印有 「香港職業英語基準」 之字

樣）。 

 

逾期申請，概不受理。 

 

 如申請公司提交的申請資料齊備並符合所有申請發放資助的要求，職業英語

運動辦事處會發出發放資助通知，讓申請公司知悉其發放資助申請已獲批及

可獲發的資助額。一般情況下，由申請公司遞交所有所需資料的日期起計，

申請公司約可在十星期內獲得發放資助款項。 

 

 如申請公司提交的資料不完整、不清楚或文件欠齊備，職業英語運動辦事處

會要求申請公司作出解釋或提供補充資料，審批申請的時間可能會因此延長。 

 

 申請公司如在上述時限後仍未接到任何書面通知，請致電職業英語培訓資助

計劃查詢熱線：2186-8800。  

 

 

更改資料  

 

 任何有關培訓課程及考試資料的更改及／或增減，概不受理。如申請表上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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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的公司資料（例如公司地址、聯絡電話等）有所更改，申請公司必須以書

面通知職業英語運動辦事處。如資料有所更改而沒有作出通知，可能導致申

請延遲處理或申請失敗。 

 

 

申請的處理  

 

 職業英語運動辦事處將按收到預留資助款項申請和發放資助款項申請的申請

日期順序處理所有申請。 

 

 預留資助款項和發放資助款項申請的批核，均由職業英語運動辦事處作出最

後決定。職業英語運動辦事處保留權利批准／拒絕任何有關預留資助款項和

發放資助款項的申請。 

 

 申請公司須按申請表的規定提供有關的公司及僱員資料，以及僱員的香港身

份證副本。如申請公司未有遵照這些規定，職業英語運動辦事處可能無法處

理其申請。 

 

 

備註  

 

1. 申請函信封上所示的郵戳日期或親身遞交申請的日期將作為申請預留資助

款項或申請發放資助款項的申請日期。 

 

2. 申 請 公 司 如 有 需 要 ， 可 瀏 覽 職 業 英 語 運 動 的 網 站

（http://www.english.gov.hk），參考部分提供內部特設職業英語培訓機構的名

單。請注意該名單並未涵蓋本港所有提供英語課程的機構，名單上的資料只

供參考之用。至於課程的適切性，以及有關培訓機構的信譽，申請公司須自

行衡量，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及職業英語運動辦事處概不

負責。請注意，職業英語運動及職業英語培訓資助計劃不會推薦或指定任何

課程或培訓機構。 

 

 

3. 有關職業英語培訓資助計劃指定的國際商業英語考試、香港職業英語基準的
詳情，及個別考試的查詢方法，請參閱《香港職業英語基準簡介》及其他相

關資料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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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熱線：2186-8800 

網頁：http:/ /www.english.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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